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臺北市立大學辦理
104學年度校長培育班招生計畫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4年5月18日北市教綜字第10434771000號函核准通過；

臺北市立大學校長培育班招生委員會104.6.4第一次會議通過）
壹、招生計畫
一、招生人數：
  正取二十名(依據各學層學校報名人數比例錄取)、備取若干名。
二、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104年6月15（一）至6月18日（四）上午9時至下午18時。

（二）報名地點：臺北市立大學校長培育及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公誠樓3樓309室）。
（三）考生一律採現場親自報名辦理。
三、甄試日期：
（一）第一階段資料審查：104年6月25日（四）前。
（第一階段甄試通過名單於104年6月30日（四）前公告）
（二）第二階段面試：104年7月11日（六）。
地點：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試場及順序表於考前一日下午3時，在本校行政大樓公布欄及本中心網站公告）
四、報考資格：
凡現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機構、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育人員(需具備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教師任用資格)以及現任臺北市境內公立大學附屬實驗國民中小學教師，在臺北市境內學校、教育局暨所屬機構連續服務滿1年以上，最近3年內未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者，持有碩士以上學歷者得報考。
五、報名繳交費用、資料：(各項學經歷證件，均需繳驗正本、繳交影本)

(1) 報名費：新臺幣貳仟元整。
(2) 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乙式二張。
(3) 填妥校長培育班報名表、成績通知單、服務年資績分表（如附件一～三）。
(4) 碩士以上學位證書影本（持國外學歷者，需檢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證核可之文件；預計當學年度取得碩士學位者，需填具切結書後，並於104年8月3日前補件，切結書如附件四）。
(5) 報名資格中規定之服務經驗證明文件影本。
六、甄試項目：甄試分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包括資料與資績審查；第二階段為面試。
(1) 第一階段：資料與資績審查
考生請將下列文件備妥，於報名時繳交（資績當場審查）：
1.資料審查：考生提供生涯規劃書（格式如附件五）及校長推薦信各一份。
2.資績審查：計分方式詳如所附入學考試服務績分表（同一學年度如有擔任該表所列職務二種以上者，僅能擇一種計分；擔任各項職務未滿一年者不予計分，擔任相同職務之年資可以累計）。
(2) 第二階段：面試
1.臺北市國民教育重要政策與相關議題。
2.其他。
七、成績計算：
(1) 甄試成績滿分為一百分。第一階段占百分之六十，其中資料審查成績占百分之三十，資績占百分之三十；第二階段面試占百分之四十。
(2) 第一階段就考生所繳資料加以審查，依成績高低錄取招生名額二倍，通過第一階段甄試者，始可參加第二階段之面試。

(3) 錄取標準由招生委員會定之，依其總成績排序錄取者，如總成績相同時依面試成績、資績、資料審查成績為參比順序。
(4) 結果公布：中華民國104年7月20日(一)下班前公布於臺北市立大學網頁上（網址：http://www.utaipei.edu.tw），以及臺北市立大學行政大樓公布欄。
八、培育課程：
甄試錄取者應參加規定之培育課程與學分。其辦理方式為：
(1) 本課程24學分，於暑期、夜間或週末修讀學分(學校參訪或臨床實習則於學期中進行)。開課時間分為以下三階段：
    第一階段：104年8月；4學分。
    第二階段：104年9月至105年1月；10學分。
    第三階段：105年2月至105年7月；10學分。
(2) 課程教學形式
         1.課程講授：由專業師資教導基本理論，讓學員可以深入了解校長領導之基礎概念。
         2.案例分析與討論：使用實際議題與案例進行小組討論與議題分析，讓學員能更了解實際校園可能會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並且思考解決方法。
         3.小組合作：藉由小組合作，讓學員學習團隊合作與增進溝通技巧。
         4.校園參訪：藉由參訪不同學校，實際了解校園的行政管理與教學領導方針。
         5.臨床實習：由現職的優良校長擔任師傅校長，帶領學員進行校務領導與經營之學習與臨床實習，並且給予適度的建議與協助，協助學員更熟悉校園環境以及行政職責。師傅校長與臨床實習，依據學員服務學校階段別安排。每門課程，均安排4小時進行校園實地參訪或臨床實習。
6.培育班學員於結業前須完成「校長培育成長檔案」乙份。
(3) 課程內容如附件六。本項培育課程不授予學位。
九、本班培育成績及格人員參加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之「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國民中學候用校長甄選」資績評分採計情形，由臺北市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候用校長甄選儲訓委員會決議之。
十、費用
（一）每一學分之學分費新臺幣參仟元整，但臨床實習以實際上課時間數計收。
（二）學員參加本國中候用校長培育班之學分費，應由學員自行負擔，並不得向原服務單位申請補助。
十一、頒發結業證書
修習完成本培育課程且經評定成績合格者，由教育局及臺北市立大學共同頒發結業證書。
十二、其他事項
（一）請備妥回郵信封，俾便寄發成績單。
（二）本培育班錄取人員接受臨床實習課程時，服務於教育局暨所屬機構、學校者，由各服務單位逕予公假登記。服務於國立學校者應依其規定辦理請假事宜。
（三）報名表件：報名表件即日起公告於臺北市立大學校長培育及學校夥伴協作中心網頁上（網址：http://principal.utaipei.edu.tw），請自行下載取用。
貳、經費預算

(一)本招生計畫經費原則上採收支並列方式辦理，由報名費收入列支。不足經費由臺北市立大學校長培育相關經費補助。

(二)報名人數未達12人，得不開班。
叁、本招生計畫有關報名、甄試日期等事宜，得依實際需要由臺北市立大學招生委員會決議調整之。

肆、本招生計畫列為常年性工作，隔年定期辦理，以有計畫培育臺北市優秀國民中小學校長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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